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桂教办〔2022〕1171 号

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

课后服务志愿者招募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双减”政策和《自治区教育厅等

九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精神，加强课后服务队伍建设，提升课后服务

质量和水平，经研究，现就做好我区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志愿

者（以下简称志愿者）招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募对象

社区志愿者、“五老”志愿者、高校优秀大学生、退休教师、

体育教练、文体科普工作者、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等。

二、招募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正确价值观，热爱教育事

业，身心健康，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无

不良嗜好和违规违纪记录。

（二）能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利用自身的专业才能和工

作经验，自愿无偿、常态化参与学校课后服务活动。

（三）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协调能力、

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组织性、纪律性强，服从教育主管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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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学校对志愿服务工作岗位安排和调配，不擅自行动，不开展

商业推广性质活动等。

（四）持有相应专业的资质证明材料。

三、服务范围

全区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具体服务地点由学校按

照就近就便原则，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对接志愿者后确定。

四、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除外）下午放学后至

18:00(具体时间可由志愿者与学校协商确定)，原则上每学期参

加服务不少于 5 次。

五、服务内容

在学校统一安排下，志愿者可以围绕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发

展特长、开拓视野、增强实践，提供丰富多样的校内课后服务。

主要包括辅导学生作业、指导学生自主阅读，组织开展体育、艺

术、科普活动及传授优秀传统技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指导社

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讲党史故事、红色故事、励志故事，协助做

好心理健康和德育工作等。

六、招募程序

（一）个人报名。符合报名条件者填写《义务教育学校课后

服务志愿者报名登记表》（附件 1），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在

校生提交学生证等证明在校身份的证明）、学历证书复印件及专

业等级证书、县级以上荣誉证书、教练员、社会指导员证书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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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质证明扫描件（或复印件）给当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

（二）遴选推荐。

1.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遴选审核符合要求的志愿者并将名

单报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2.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总所辖县（市、区）的志愿者名单报

送至自治区教育厅。

3.自治区教育厅汇总全区志愿者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仅公布

志愿者姓名、身份类别、可参与课后服务志愿服务时间、意向参

与地区等信息）。

（三）签订合约。由学校根据需要通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与

志愿者取得联系，学校与志愿者具体协商服务内容和相关事宜，

签订合约，负责志愿者管理。

（四）上岗服务。志愿者按协议约定到用人学校开展课后志

愿服务。

七、有关要求

（一）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制定

本区域校内课后服务志愿者招募工作实施方案，积极、有序做好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志愿者招募工作。

（二）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发通知、发公

告等多种方式渠道加大招募工作宣传力度，吸引社会各界符合条

件的专业人士参与到校内课后服务工作中来，加强课后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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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促进课后服务提质增效。

（三）请各市教育局于2022年 12月 31日前汇总所辖县（市、

区）招募的志愿者名单并将《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志愿者名单

汇总表》（附件 2）word 版和盖章扫描版报送自治区教育厅基础

教育处邮箱：gxywjy@126.com。

联系人及电话：姜国安，0771—5815212。

附件：1.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志愿者报名登记表

2.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志愿者名单汇总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8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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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志愿者报名登记表
姓名 现居住地

照

片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业

学历 学校/工作单位（原）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意向参与服务的市、
县（市、区）

所持证书等相关资质
证明名称

身份类别
社区志愿者 离退休老同志（老干部、老教授、老军人、老模范、
老专家等） 高校优秀大学生 退休教师 体育教练 文体科普
工作者 能工巧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社会热心人士

可参与课后
志愿服务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可参与课后
志愿服务内容

德育 体育 劳动艺术 科普 红色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优秀传统文化技艺 其他

简历

本人承诺

本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
德，严守社会公德，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史，无不良品行和违法犯罪
记录，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如与事实不符，愿意承担相应的
行政处罚和法律责任。若身体状况等发生变化，将第一时间通知当地
教育行政部门及提供课后志愿服务的学校。

承诺人：
年 月 日

志愿者所在单位（社
区、村委）审核意见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级教育
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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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志愿者名单汇总表

单位： （公章） 联系人： 手机：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身份

类别

所持证书等

相关资质证

明名称

服务

时间
服务内容

意向参与服

务的市、县

（市、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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